
附件2

重点排查整治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问题

一、电气安全隐患

（一）不安全使用电热器具的；

（二）在文物、博物馆单位内违规为电动车辆充电的；

（三）违规使用卤素灯、白炽灯、高压采灯等照明设备，空调等用电设备老旧现象严重的；

（四）使用刀闸开关，电气线路老化、敷设不规范，虚接、 乱拉和负荷过载的；

（五）配电柜（箱、盘）、用电设备、线路接头的危险距离 范围内堆放有可燃物，大功率电器散热空间不符合散热要求的；

（六）可移动式插座或电器设备直接设置在可燃材料上的；

（七）配电箱没有正确安装，存在漏电危险，以及插座串联 或者级联使用的；

（八）在文物本体上敷设安装用于亮化的电气线路和设备的；

（九）工作人员离开工作场所后不拉闸断电的。
二、用火安全隐患

（一）用于居住或者生产功能的文物建筑内，未采取防火安 全措施使用柴火、燃气、煤炭等燃料取火的；

（二）文物、博物馆单位施工现场违规动火，未落实现场看 护措施的；

（三）在禁烟场所吸烟的；

（四）文物保护范围内违规使用明火的。
三、燃香烧纸隐患

（一）在辟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燃香、点灯、烧 纸违反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要求，或者构成火灾隐患的；燃香、点灯、烧纸等场所消防安全措施不到位的；

（二）在非宗教活动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燃香、点灯、烧纸帛）的。

四、危险物品安全隐患

（一）在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或部位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

（二）在指定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或部位，易燃易爆物品摆放不符合规定，现场安全措施不到位的。

五、设施设备安全隐患

（一）文物建筑毗邻区域和保护范围内擅自扩建或搭建建（构） 筑物的；

（二）消防设施、设备老化破损，或者将消防专用器材移作他用的；

（三）具有状态指示的消防设施、设备，其指示灯的工作状态不正常的；
（四）消防水源、水量和水压等不能满足灭火需求的；

（五）消防通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不畅通，防火间距被

占用的。

六、消防安全管理问题

（一）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缺位或者职责不清，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

（二）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工作人员未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的；

（三）文物建筑内僧侣用房、员工宿舍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器材配备等火灾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四）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不能熟练操作消防控制设备的；

（五）微型消防站队员不能熟练掌握处置初起火灾方法的；

（六）未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防火灭火能力不强的；
（七）消防安全隐患得不到及时整改的。
七、可能引发火灾的其他隐患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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